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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肃南县落实甘肃省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共 4项）

序

号

主管

部门
改革事项

许可证

件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1
省商

务厅

酒类商品

批发许可

证核发

甘肃省

酒类商

品批发

许可证

《甘肃省酒

类商品管理

条例》

市、县

级酒类

商品行

政主管

部门

√

制定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

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对申

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

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

场作出许可决定。

1.协同市场监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对生产、销售的酒类商品进行定

期监督检测工作。2.推进酒类溯源管理。加

快建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的酒类商品追溯体系。3.指导行业协会规范

开展“放心酒”示范店创建、“黑名单”公

示等工作，促进行业自律。

2
省民

委

清真食品

生产、加工

经营许可

清真食

品标志

牌

《甘肃省清

真食品管理

条例》

县级民

族工作

部门

（不设

区的

市，由

市级民

族工作

部门负

责）

√

1.简化审批材料，不再要求

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改为

内部核查。2.将审批时限由

15个工作日压减至 10个工

作日。

加强日常监管。由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对取

得《清真食品标志牌》的生产经营者通过“双

随机、一公开”等方式，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的日常检查，并建立检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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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市

场监

管局

食品小作

坊登记

食品小

作坊登

记证

《甘肃省食

品小作坊小

经营店小摊

点监督管理

条例》

县级市

场监管

部门

√

1.简化登记申请材料，将原

需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复

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

明材料取消，改为内部核

验，申请人只需提交登记申

请书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拟生

产加工的食品品种说明及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清单即

可办理登记。2.将审批时限

由15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

工作日。

1.县级人民政府将食品小作坊的监督管理

纳入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

划，并组织实施。对存在的区域性、普遍性

的食品安全问题，组织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相

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或者专项检查。2.县级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

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小作坊生产经营的

食品进行抽查检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抽样检验，依法委托符合

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并依据有关规定

公布检验结果，不得免检。对消费者反映较

多和本行政区域内消费量大的食品，进行重

点抽样检验。

4

省市

场监

管局

食品小经

营店登记

食品小

经营店

登记证

《甘肃省食

品小作坊小

经营店小摊

点监督管理

条例》

县级市

场监管

部门

√

1、简化登记申请材料，将

原需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

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证明材料取消，改为内部核

查，申请人只需提交登记申

请书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即可办理登记。2、将审批

时限由 15 个工作日压减至

10 个工作日。3、对食品小

经营店登记现场核查实施

“告知承诺制”，书面承诺

申请材料与实际一致的，对

其免于现场核查，减化了审

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限

1、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派

出机构在发放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对其实施现场检查，发现申请者

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

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登记机关

应当撤销登记决定，并收回登记证。2、县

级人民政府将食品小经营店的监督管理纳

入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

并组织实施。对存在的区域性、普遍性的食

品安全问题，组织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相关部

门进行联合执法或者专项检查。3、县级人

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

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小经营店经营的食品

进行抽查检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开展抽样检验，依法委托符合规定

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

检验结果，不得免检。对消费者反映较多和

本行政区域内消费量大的食品，应当重点抽

样检验。


